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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自 2023 年 2 月 8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新增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场内申购、赎回业务的代办券商（以下简
称“一级交易商”）。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券商办理下述基金的场内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基金代码
1 博时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ETF HS300E 沪深 300ETF 博时 515130
2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红利 ETF 红利博时 红利 ETF 博时 515890

3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可持续发展 100ETF 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 ETF 515090

4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博时央企创新 ETF 央创 ETF 央企创新驱动 ETF 515900

5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博时央企结构调整 ETF 央调 ETF 央企结构调整 ETF 512960

6 博时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能源 ETF 新能源 BS 新能源主题 ETF 516580

7 博时中证科创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博 时 中 证 科 创 创 业
50ETF 科创创业 科创创业 50ETF 588390

8 博时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港股通消费 ETF 港股消费 港股通消费 ETF 513960

9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
术 ETF 疫苗 疫苗生物 ETF 561710

10 博时中证智能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博时智能消费 ETF 智能消费 智能消费 ETF 515920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6888 http://www.cgws.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二、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8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2 月 8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代码 A 类份额 : 012487 C 类份额 : 0124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重阳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渭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重阳
任职日期 2023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从业年限 8.6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6 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4-2015 招商财富资产 /投资经理
2015-2016 招商证券/行业分析师
2016-2020 建信养老金/投资经理
2020-2022 南方基金/混合资产投资部高级副总裁
2022-至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
康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渭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3 年 2 月 8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博时汇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博时汇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汇兴回报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博盈稳健 6 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二月八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自 2023 年 2

月 8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新增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场内申购、赎回业务的代办
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投资者可通过上述券商办理下述基金的场内申购、赎回等业务。具
体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基金代码
1 博时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ETF HS300E 沪深 300ETF 博时 515130
2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红利 ETF 红利博时 红利 ETF 博时 515890
3 博时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可转债 ETF 转债 ETF 可转债 ETF 511380
4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央企创新 ETF 央创 ETF 央企创新驱动 ETF 515900
5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央企结构调整 ETF 央调 ETF 央企结构调整 ETF 512960
6 博时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 50ETF 上 50ETF 上证 50ETF 博时 510710
7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保证金货币 ETF 博时货币 保证金货币 ETF 511860
8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 ETF 资源 ETF 资源 ETF 510410
9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超大盘 ETF 超大 ETF 超大盘 ETF 510020
10 博时中证智能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智能消费 ETF 智能消费 智能消费 ETF 515920

11 博时恒生医疗保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QDII) 博时恒生医疗保健 （QDII-ETF） 恒生医疗 恒生医疗 ETF 513060

12 博时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恒生高股息 ETF 恒生股息 恒生高股息 ETF 513690

13 博时中证全球中国教育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QDII) 博时全球中国教育（QDII-ETF） 教育 ETF 教育 ETF 513360

14 博时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能源 ETF 新能源 BS 新能源主题 ETF 516580
15 博时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金融科技 ETF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 ETF 516860

16 博时中证科创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中证科创创业 50ETF 科创创业 科创创业 50ETF 588390

17 博时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港股通消费 ETF 港股消费 港股通消费 ETF 513960

18 博时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博时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 ETF电力基金 电力 ETF 基金 561700

19 博时上证科创板新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上证科创板新材料 ETF 科创材料 科创新材料 ETF 588010

20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 ETF 疫苗 疫苗生物 ETF 561710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10-65051166 http://www.cicc.com.cn/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二、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8 日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或 “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９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

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阿莱德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４１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５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２４．８０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９日（Ｔ－３日）发
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２６．６４倍。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９日，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Ｔ－３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前
（２０２１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后
（２０２１年）

飞荣达 ３００６０２．ＳＺ １６．２３ ０．０５９２ －０．２５９６ ２７４．１６ －
中石科技 ３００６８４．ＳＺ １５．９５ ０．４６８９ ０．３７７８ ３４．０２ ４２．２２
武汉凡谷 ００２１９４．ＳＺ ９．９０ ０．３３３２ ０．３２７３ ２９．７１ ３０．２５
大富科技 ３００１３４．ＳＺ ８．３２ －０．３７７３ －０．４７９４ － －
欣天科技 ３００６１５．ＳＺ １１．８９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７９ ３２５．７５ １５０５．０６
东山精密 ００２３８４．ＳＺ ２６．５０ １．０８９３ ０．９２２１ ２４．３３ ２８．７４

平均值 ２９．３５ ３３．７３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上市公司年报
注：①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②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３日总股本；
③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前 ／ 后（２０２１年）＝Ｔ－３日收盘价 ／ 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
④计算平均静态市盈率时剔除了飞荣达、大富科技、欣天科技的负值和异常高值。
本次发行价格２４．８０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

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５．４４倍，高于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
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

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
第一，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自２００４年设立以来，公司始终深耕于移动通信基

站产业，积极投入材料配方和生产工艺的研发，不断加深公司的技术积累。 公司目前为５Ｇ
应用开发的零部件产品拥有业内领先的性能， 例如公司开发的５Ｇ相控阵天线罩在毫米波
段的最高透波率超过９８％，高Ｋ值导热垫片的导热系数超过３０Ｗ ／ ｍ·Ｋ，绝缘导热垫片的导
热系数超过１２Ｗ ／ ｍ·Ｋ，高Ｋ值导热凝胶的导热系数超过９Ｗ ／ ｍ·Ｋ。 公司针对５Ｇ研发的相
关高性能产品已通过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客户的验证，正在批量供货。 随着５Ｇ的发展，
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对市场变化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持续地进行追踪的基础上，
开展对新技术的研究和新产品的开发，紧随５Ｇ市场潮流，进一步加强市场地位和提升技术
领先程度；

第二，稳定的客户资源：通过多年不懈努力的积累，公司在移动通信基站的供应链体
系中拥有领先的技术地位和良好的客户结构。 公司目前是通信巨头爱立信、诺基亚的核心
供应商（拥有最高的供应商评级）、三星５Ｇ基站高Ｋ值导热垫片的核心供应商。 报告期内，
公司９０％的收入来自于移动通信行业知名跨国企业（及其代工厂）包括爱立信、诺基亚、捷
普、三星、伟创力、富士康等知名企业，良好的客户结构为公司带来的较好的业界声誉和稳
健的现金流；

第三，拥有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的优势：公司目前的组织架构更加灵活、更能快速响
应客户的需求。 以公司开发新的战略客户三星为例，公司在与三星的对接中始终保持快速
响应， 依靠技术储备迅速根据三星的需求进行调整， 始终在两周内满足三星的产品需求
（试制、生产、发货到达），获得了三星的高质量认可，从而进入了三星的供应链，成为三星
５Ｇ基站高导热垫片的主要供应商；

第四，行业进入门槛高：由于通信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通信设备厂商会对其
供应商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在５Ｇ和物联网时代，对基础通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和保障。 通信设备厂商对新供应商会有严格的认证过程，会对相关厂商的技术水
平、生产流程、质量管理和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严格的考核，通过资质认定后还
需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产品测试才能成为其正式的供应商， 因此新供应商进入其供应链
体系的门槛较高；

第五，成本控制优势：通过技术研发的升级、基础材料的改进、生产设备的更新和生产
流程的优化，公司在保证良品率的情况下，不断地提升产品品质并降低产品成本，做到所
生产的产品与竞品同品质下具有更低的成本， 从产品实用性的角度上更好地满足下游客
户的需求，建立了产品性价比上的优势。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
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
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 广大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９９弄３３号６楼、７楼
联系人：李夏凡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６４８４２０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３６号兴业证券大厦１０Ｆ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８

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8日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湖南裕能”）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３年２
月９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湖南裕能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５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７５７，２５３，０７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８９，３１３，２００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湖南裕能所在
行业为“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２６．５０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１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非前

（２０２１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非后

（２０２１年）

３００７６９．ＳＺ 德方纳米 ４．６０７３ ４．４３１８ ２５２．８０ ５４．８７ ５７．０４
３０００７３．ＳＺ 当升科技 ２．１５４０ １．６２６７ ６２．９３ ２９．２２ ３８．６９

６８８００５．ＳＨ 容百科技 ２．０２０６ １．７９２６ ７４．２７ ３６．７６ ４１．４３
６８８７７９．ＳＨ 长远锂科 ０．３６３２ ０．３５３７ １５．９７ ４３．９７ ４５．１５

平均值 ４１．２０ ４５．５８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

本。
本次发行价格２３．７７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１５．２０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扣非后平
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
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１８号
联系人：汪咏梅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５８２７００６０
传 真：０７３１－５８２７００７８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９层
保荐代表人：张帅、胡德波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２３７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１

发行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8日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光学”、“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064
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2,200.00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3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93.3379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13.33%。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6.6621 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发行数量为
1,345.662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8%；网上发行数
量为 56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2%。 最终网下、网
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1,906.6621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3.88 元 / 股。
根据《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约为 3,680.04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190.7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54.962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60.5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51.7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2%。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41068%。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 2023 年 2 月 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3 年 2 月 8 日（T+2 日）
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
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3
年 2 月 9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
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
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
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
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
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6 个月。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3 年 2 月 7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仪式。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465，7465，5530
末“5”位数： 80333，60333，40333，20333，00333，50745
末“6”位数： 736428，986428，486428，236428
末“8”位数： 18525542，17881126，36368763，16465410

凡在网上申购中润光学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5,034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中润光学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
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 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
（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IPO
网下询价申购）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
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2 月 6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6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296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数量全部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4,198,56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
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
品、 社保基金、 养老
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
及保险资金）

2, 304, 940 54.90% 8, 086, 251 70.01% 0.03508226%

B类投资者 （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21, 470 0.51% 58, 888 0.51% 0.02742804%

C类投资者 1, 872, 150 44.59% 3, 404, 482 29.48% 0.01818488%
合计 4, 198, 560 100% 11, 549, 621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零股 2,540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2 月 9 日（T+3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
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资本”）；
（2）国信证券中润光学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中润光学资管计划”）。

（二）获配结果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23.88 元 /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 52,536.00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

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00%，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国信
资本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110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
额为 2,626.80 万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3 年 2 月 6 日（T 日），依据国信资本缴款原路径退
回。

2、 中润光学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
售经纪佣金合计 4,4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183.3379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 4,399.999597 万元（其中最终获配资金
4,378.109052 万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21.890545 万元），预缴认购资金
超过最终获配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部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3 年 2 月 6 日（T 日），依据中润光学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3、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
（万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万元）

合计（万元） 限售期
（月）

1 国信资本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跟投

110.0000 5.00 2, 626.80 0 2, 626.80 24

2 中润光学
资管计划

发行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
心员工通
过设立专
项资产管
理计划

183.3379 8.33 4, 378.109052 21.890545 4, 399.999597 12

合计 293.3379 13.33 7, 004.909052 21.890545 7, 026.799597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月 8 日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金泉”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1,67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6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675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发
行后总股本为6,700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1,67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04元/股。

发行人于2023年2月7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扬州金
泉”A股股票1,67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
并于2023年2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3年2月9日（T+2日）公告的《扬州金泉
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2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794,04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96,251,618,000股，

配号总数为96,251,61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096,251,617。 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1740230%。

二、网上发行申购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2月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3年2月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8日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泰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87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23]15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2,875.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25.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4.27元/股。

坤泰股份于2023年2月7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坤泰股

份”股票1,15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内容， 并于2023年2月9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2月9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

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3年2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

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

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

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

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

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对本次网上定价的数据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588,83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7,250,688,000股，配

号总数为194,501,37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450137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456.58157倍，高于

150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8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2,587.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6064956%，申购倍数为3,758.4807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3年2月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

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2月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8日


